


深圳市水务局关于《深圳市2019年水污染治理建设计划执行情况跟踪审计调查报告》涉及我局问题整改情况的公告

2019年8月6日至2019年10月20日，深圳市审计局对我局实施的深圳市2019年水污染治理建设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审计调查，并出具《深圳市2019年水污染治理建设计划执行情况跟踪审计调查报告》，涉及我局水污染建设计划执行、沙湾河等项目规划许可、合同及现场建设管理以及黑臭水体等问题。我局高度重视，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涉及我局问题的整改工作，现将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个别项目之间部分建设内容重叠，责任不明晰，存在损失浪费风险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沙湾河11个子项目与沙湾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部分建设内容重合的问题，我局直属事业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下称建管中心）已与龙岗区水务局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对建管中心已完成施工的东深渠水质改善工程等6个子项，建管中心与龙岗区水务局签订移交协议；对李朗河清基剥离工程等尚未全部完工的5个子项，建管中心以减少重复建设为原则，与龙岗区水务局划分移交边界，并履行相关手续，按实结算。针对沙湾河整治与2017年清淤工程的施工范围和建设内容重合问题，建管中心将根据上述清淤工程的实际情况，核实后据实对沙湾河整治中的清淤工程量进行结算。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市区水污染治理工作统筹，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年度目标，科学制定年度建设计划，有效统筹市区各建设主体，强化项目实施前的现状评估，通过各级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和四大流域管理中心，推进实施范围重叠交叉的项目，从流域统筹角度系统考虑项目实施与水环境目标实现的匹配性，减少水污染治理对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避免投资浪费。
二、关于部分项目计划实施进度滞后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54个项目实施进度滞后于年度目标的问题，我局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快滞后项目推进。一是高位推动、定期督办。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每周调度统计各区项目进展，每半月汇总整理相关工程进展情况，联合市政府督查室每月定期通报责任手册督办进度。针对项目推进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影响黑臭水体治理整体效果的，及时报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每周例会研究解决。二是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动态调整机制。在确保完成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年度任务前提下，对项目进行调快补慢，确保项目计划实施总体进度符合要求。2019年安排的307个水污染治理项目中，有253个项目已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有28项完成或基本完成年度目标，如下涌综合整治工程、君子布河（龙岗段）综合整治工程、坪山区正本清源工程等均已完工；有22项因年度目标调整已经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会议审议通过，如铁岗-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一期）、鹿丹村调蓄池建设等。三是全面推动完成年度总体任务。2019年完成水污染治理工程投资530亿元，同比增长35.2%。新建污水管网377.6公里，完成率为124.8%，修复存量污水管网912公里，完成率为105.6%；完成4840个正本清源改造，完成率145.3%；159个黑臭水体已全部消除黑臭，初见成效，1467个小微黑臭水体中，全部完成整治。2019年5月，我市获得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被评为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的5个城市之一；8月份在省2018年度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中评为优秀，受通报表扬。10月份成功入围国家第三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11月7日，省委李希书记现场调研茅洲河水污染治理情况，对深圳市水污染治理，特别是茅洲河治理给予充分肯定。
三、关于部分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情况说明
一是关于石岩河综合整治工程（二期）项目规划许可问题，该项目征地拆迁由地方政府负责，根据《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石岩河综合整治工程（二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复函》（深规土宝函〔2018〕1955号）要求，由于上排水全部暗涵，上屋河、水田支流、田心水等部分暗涵无新建、扩建、改建市政工程内容，此部分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事项；同时，由于该工程涉及未补偿土地，需理顺补偿关系。目前石岩街道办未完成建设用地征转手续，导致建设单位无法申报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是关于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规划许可问题。该项目征地拆迁由地方政府负责，2016年4月13日我局致函龙岗区政府（见《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商请开展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相关工作的函》（深水函〔2016〕581号）），商请其开展工程征地拆迁工作，2017年5月9日再次致函要求龙岗区政府加快征地拆迁工作（见深水函〔2017〕690号文）。目前，该工程尚有6万多平方米用地未完成征（转）地手续，导致建管中心无法申报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
三是关于坝光片区防洪潮排涝工程规划许可问题。建管中心在取得《市规划国土委滨海管理局关于坝光片区防洪(潮)排涝工程项目建设项目选址和预审意见的复函》（深规土滨函〔2016〕363号）后，依据用地预审意见，及时征求了土地权属单位意见和完成存在地质灾害区域的评估工作等。该工程总用地面积为690622平方米，其中耕地面积70392.07平方米。经与市规自局大鹏管理局沟通，若项目用地范围内存在对耕地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的情况，将不受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此外，大鹏新区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于2019年6月确定，包含了项目范围内的盐灶水河道、D、E段部分海堤以及A段栈道。受2018年海岸线影响，项目中海堤的用地核准尚未完成。
四是关于大空港新城区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规划许可问题。前期经多方数次协调，市规自局宝安管理局同意河道与景观分别办理工程规划许可，但因《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已过期（2018年12月13日到期），该局于2019年9月20日重新出具该工程《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关于大空港新城区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用地审查意见的复函》；9月27日，建管中心向市规自局宝安管理局申报河道部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10月15日，市规自局宝安管理局告知对该项目工程规划不予行政许可，理由如下：一是项目范围与11项权属用地冲突，需取得相关权利人的书面意见；二是项目位于地面沉降地质灾害易发区，应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三是该项目沙涌水闸方案与《深圳国际会展城综合规划》中的市政道路冲突，需与《深圳国际会展城综合规划》进一步进行沟通协调。目前，建管中心正在按市规自局宝安管理局有关要求完善相关材料，力争尽快办理完成该项目工程规划许可。
五是关于茅洲河中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工程规划许可问题。因该工程河道整治部分建设用地未征转，无法办理工程规划许可。上下村调蓄池工程已进行多次申报办理工程规划，于2019年12月17日获批工程规划许可证。
六是关于石岩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期）工程规划许可问题。该项目征地拆迁由地方政府负责，工程（宝安段）项目选址意见书已于2015年10月16日获原市规土委宝安管理局批复核发，根据该局用地预审核查意见的复函（深规土宝函〔2015〕1551号），该项目用地与7宗已办理产权登记用地存在冲突，与8宗批复用地冲突，需待宝安区石岩街道办完成建设用地征转手续后，建管中心方可办理工程规划许可。
七是关于布吉河（特区内）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第二阶段）第四标段鹿丹村调节池工程规划许可问题。因调节池用地福田部分与法定图则不符、滨河雨水泵站与鹿丹村调节池用地冲突等原因，造成该项目用地及规划手续无法办理。
（二）整改情况
项目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办理涉及土地权属征转、用地性质更改、自然保护区调整、海洋用地审批、各级规划的衔接等多重因素，需规划、地方政府等多部门牵头主导解决，我局主要通过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等多个平台协调推动。
一是针对沙湾河项目规划许可问题。2020年2月7日，我局发函商请龙岗区商请加快项目用地征拆事宜（见《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商请加快推进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用地征地拆迁工作的函》（深水函〔2020〕690号））。2020年5月，龙岗区南湾街道办来文说明社区要求未纳入施工红线范围的建设用地不予征拆，同时提出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的7.6㎡建设用地存在重叠情况，并建议对该项目建设用地红线进行调整。目前我局已组织参建各方与南湾街道办就来文事宜进行沟通，下一步将复核红线调整对该项目建设效果和后期运行维护的影响，并与南湾街道办一同与规划部门进行沟通。
二是针对坝光片区防洪潮排涝工程规划许可问题。因项目用地占用耕地，影响工程规划办理。2020年3月23日，杨洪常委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政府投资办法和重大项目建设事宜，会议要求由市规自局牵头协调坝光片区防洪潮排涝工程的相关用地问题。3月25日，市规自局召开会议，研究协调坝光片区防洪潮排涝工程占用农用地和林地等问题，目前仍在协调中。此外，因受2018年海岸线影响，建管中心已将项目海堤永久建筑物移至2018年海岸线陆域侧，目前正在协调解决平移后的海堤与陆域侧项目交叉施工的问题。
三是针对大空港新城区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规划许可问题。建管中心于2020年4月29日完成了该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办理，取得了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18-202000132）。
四是针对鹿丹村调节池工程规划许可问题。我局已将鹿丹村调节池施工图按市政和建筑分别办理手续，其中市政部分已于2019年10月1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我局原直属事业单位市河道管理中心已第三次按照市规自局罗湖管理局意见申报法定图则调整，但因对方提出红岭南路道路衔接及道路建设指标等问题未能通过方案。2020年1月，市规自局宝安管理局又提出滨河雨水泵站与鹿丹村调节池合并建设方案。该方案因鹿丹村调节池基坑已施工完成，受调节池批复规模限制，现阶段建筑结构无法与滨河雨水泵站合并建设，造成工程法定图则调整难以推进。为此，我局已于2020年2月25日提请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专题协调滨河雨水泵站与鹿丹村调节池规划冲突问题。根据会议议定事项，我局将在鹿丹村调节池法定图则调整事项时征求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意见，并将滨河雨水泵站事项纳入，以便尽快完善鹿丹村调节池规划审批的前置手续。2020年5月26日，市深圳河湾流域管理中心已第四次提请市规自局罗湖管理局审批法定图则调整事项。
四、关于部分水污染治理建设项目合同管理不严格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建设单位未经批准，变更EPC合同内容，变更管线迁改合同主体问题的整改情况
为解决EPC合同部分内容委托的程序规范性问题，我局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整改。一是对我局正在开展的所有EPC项目合同进行全面梳理，核实是否存在类似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整改。二是协调市住房建设局解决已实施项目的合同委托程序问题，补办相应手续。三是督促我局各项目建设单位今后严格按照《深圳市水务局政府投资EPC项目建设管理制度（试行）》和《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严格开展EPC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二）关于合同文件内容约定不规范问题的整改情况
[bookmark: _Toc513887368][bookmark: _Toc513887369][bookmark: _Toc513887370][bookmark: _Toc513887371]为解决此类EPC问题合同约定不规范的问题，我局在省市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印发了《深圳市水务局政府投资 EPC 项目建设管理制度（试行）》。该制度一是明确了EPC总承包模式的适用范围。对于工程结构和技术简单、在施工过程中环境因素变化小、征地拆迁工作量不大、工程内容和边界条件较明确且客观实际需加快工程进度的项目，才可采用EPC总承包模式。二是明确了EPC总承包模式的开始时间。第四条规定在项目初步设计批准后再开始EPC项目总承包招标委托工作，不得过早开展EPC项目总承包委托。三是强化了EPC总承包项目前期工作质量。前期阶段应组织项目所在地政府、接收管理单位、规划国土部门、业务处室、建设单位等部门代表及专家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四是明确了合同模式和设计原则。推荐采用固定总价合同，特殊情况下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牵头单位与成员单位的责任及相互间的管理关系，坚持“限额设计”原则，防止决算超预算、预算超概算。五是规范了设计变更管理。在合同中确定设计变更定义，并规定总承包单位不得以设计优化、完善或更新施工图纸版本等形式规避监管，同时做好设计变更的备案、审查、报批等工作，明确设计变更责任单位，防止随意变更。
五、关于个别水污染治理项目的建设管理不到位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个别项目安全文明施工措施长期不达标，监理提出意见长期不整改问题的整改情况
为解决项目安全文明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整改。一是建管中心召开现场整顿会议，约谈项目公司主要负责人，更换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目前施工面已实现封闭施工，临边防护到位，临时用电规范。前期施工区域自动冲洗设备因区域施工完成已进行拆除，后续施工区域为短期临时施工，车辆冲洗现场采用人工冲洗方式。现场裸露土体已进行防尘网覆盖。施工泥浆现场制作安放泥浆池进行收集，后续使用泥浆车定期进行清理，同时现场安TSP在线监测系统并正常使用。二是按照合同约定对第二标段施工单位（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予以评定合同履约不合格，并将对其进行不良行为记录认定等处罚。
[bookmark: _GoBack]下一步，我局将结合我局建设工程监管工作的实际情况，一是持续推进水务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建设工作，督促施工单位按《深圳市水务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手册》进行施工，落实安全文明措施，切实提高水务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水平和安全文明形象。二是加强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在日常监督检查的基础上，通过水务工程稽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季度评比实地检查等形式，重点检查在建水务工程是否存在未按图施工、偷工减料等行为，消除质量安全隐患。三是积极推行水务工程合同履约评价工作，将施工、监理等承包单位的人员到岗履职、质量安全管理、投资及工期控制等履约情况纳入评价评分项，引导和督促参建单位规范自身行为，提高工作质量。四是全面落实“严管重罚”监管理念，对发现的水务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挂牌督办制度，并纳入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认定及应用、合同履约评价不合格、“黑名单”等信用管理体系中，强化联合惩戒。
（二）关于部分项目建设单位对监理单位管理不严格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建管中心实施的沙湾河整治监理单位未就土方开挖和河道清淤工程量及时计量和完善相关记录的问题，我局在审计期间启动了整改工作，认真梳理建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全面落实“严管重罚”措施。一是召开专题整顿会议，全链条梳理明晰责任，规范监理日志和监理月报，撤换该项目原总监理工程师。二是依据《深圳市水务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认定及应用管理办法》，对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监理单位作不良行为认定。三是规范建设程序，明确要求所有涉及清淤和土方开挖的项目，参建各方必须开展四方联测，复核场地地形图，确保工程量计量准确和工程计量文件真实可靠。四是强化工程合同管理，全链条梳理明晰责任，要求监理单位严格把控、严谨审核，规范工作程序，确保工程量计量准确和工程计量文件的真实可靠。
六、关于2018年底已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水质反复问题的整改情况
为解决已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水质反复问题，我局会同各区水务主管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整改。一是由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牵头，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和各区，加大水质监测频率，科学研判分析，掌握水质实际情况，了解黑臭反复数量和具体原因，特别是针对雨季溢流，针对性采取初雨调蓄等措施降低溢流频率。二是按照市委市政府2020年“水污染治理成效巩固管理提升年”工作部署，深入落实《2020年水污染治理成效巩固管理提升年工作方案》，按照“十个全覆盖”2.0版本要求，以全天候达标为目标，充分采取各种工程和管理措施，实现黑臭水体稳定消除黑臭，长治久清。根据市生态环境局2019年底连续12期的水质监测数据，159个水体均全部达到不黑不臭，12月30日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有63个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Ⅴ类。


 

